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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北京市游泳场所隐患自查清单（2026年度版）
	编号
	隐患分类
	自查内容
	自查标准
	设置依据
	备注

	
	“一类”隐患
	“二类”隐患
	
	
	
	

	01.1.01.001
	基础资料类
	资质证照类
	未取得有效的《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游泳）经营许可证》或超范围经营。
	企业、个体工商户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的，应当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办理相关登记手续后，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体育主管部门申请行政许可。
	《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体育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5版）》第四条第一款
	★

	01.1.02.002
	
	机构及人员配备类
	未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一）从业人员总数超过300人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按照不少于从业人员总数0.5%的比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且最低不得少于3人；
（二）从业人员总数超过100人且在30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不少于2人的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三）从业人员总数在100人以下的，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委托依法设立的安全生产技术、管理服务机构提供安全生产管理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四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十二条
	

	01.1.03.003
	
	责任制类
	未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
	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安全生产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五条、二十一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四条、十四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三条、四条
	

	01.1.03.004
	
	
	安全生产责任制内容不全、不符合实际。
	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明确主要负责人、其他负责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车间和班组负责人、其他从业人员等全体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年对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安全生产奖励和惩罚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五条、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二十五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四条、十三条、十四条、十六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三条、四条、五条、六条
	

	01.1.04.005
	
	制度类
	未制定相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应当组织制定下列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一）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制度；
（二）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三）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和治理制度；
（四）具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设备和设施的安全管理制度；
（五）安全生产资金投入或者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和管理制度；
（六）危险作业管理制度；
（七）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制度；
（八）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使用制度；
（九）安全生产奖励和惩罚制度；
（十）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制度；
（十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安全生产制度。
小型、微型企业等规模较小的生产经营单位，根据本单位实际，可以制定综合性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从事危险作业或者生产经营场所、设备和设施存在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单位还应当制定专项管理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十五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七条
	

	01.1.05.006
	
	操作规程类
	未制定相关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
	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结合工艺流程、技术设备特点以及原辅料危险性等情况，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安全操作规程应当覆盖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全过程。
安全操作规程应当明确安全操作要求、作业环境要求、作业防护要求、禁止事项、紧急情况现场处置措施等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八条
	

	01.1.06.007
	
	风险辨识类
	未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工作，对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
	应按照下列规定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一）根据本单位生产经营活动的特点，制定安全风险辨识程序和方法，全面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和评估；
（二）对辨识出的安全风险进行分类梳理，确定安全风险等级；
（三）从制度、技术、应急等方面，对安全风险进行有效管控；
（四）建立安全风险公告制度，告知从业人员安全风险基本情况和防范措施。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十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二十七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九条
	

	01.1.07.008
	
	隐患排查类
	未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并如实记录。
	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开展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定并落实防范和应急措施。
应在每日营业开始前和结束后，对营业区域进行全面安全检查；营业期间每2小时至少进行1次安全巡查。
检查和巡查应当做好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九条；《北京市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定》第十一条、十二条
	

	01.1.08.009
	
	应急救援类
	未按要求编制应急救援预案。
	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结合本单位组织管理体系、生产规模和可能发生的事故特点，与相关预案保持衔接，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并体现自救互救和先期处置等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第七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五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三十条
	

	01.1.08.010
	
	
	编制应急预案前，未进行事故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
	编制应急预案前，应进行事故风险辨识、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一款
	

	01.1.08.011
	
	
	未按规定组织应急演练。
	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的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应急救援预案应当每半年至少演练1次，并做好记录。
应急预案演练结束后，应急预案演练组织单位应当对应急预案演练效果进行评估，撰写应急预案演练评估报告，分析存在的问题，并对应急预案提出修订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一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三十四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五十五条；《北京市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定》第二十九条
	

	01.1.09.012
	
	教育培训类
	未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安全教育培训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生产知识，熟悉有关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掌握本岗位安全操作技能，了解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知悉自身在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二）对新招用、换岗、离岗6个月以上的人员，以及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的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三）未经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的人员，不得安排上岗作业。
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初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应少于32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应少于12学时；
新上岗的从业人员应进行“单位（厂）、部门（车间）、基层（班组）”三级安全培训教育，岗前安全培训时间不应少于24学时，每年再培训时间不应少于8学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九条、十二条、十三条、二十一条
	

	01.1.09.013
	
	
	未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或记录档案等不符合要求。
	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档案，由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详细、准确记录培训的时间、内容、参加人员以及考核结果等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第二十二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十七条、十八条
	

	01.1.10.014
	
	有限空间作业类
	未对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安全管理台账，并且未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
	可能存在有限空间的单位应对本单位管理区域内的有限空间进行辨识，建立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并及时更新，有限空间管理台账应包括有限空间名称、位置和主要危险因素等。
有限空间出入口等周边醒目位置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多个有限空间集中布置场所，应在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有限空间作业安全风险告知牌。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GB 46768—2025第4.1条、4.2条
	

	01.1.10.015
	
	
	未落实有限空间作业审批，或者未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要求，或者作业现场未设置监护人员的。
	有限空间作业应实行作业审批制度，未经审批不得作业，有限空间内盛装或残留的物料可能对作业存在危害时，应采取清空、清洗或置换等措施。作业人员应在有限空间外上风侧开启出入口及其他与外界大气环境相连通的设施，进行自然通风；
若开启时可能受到内部涌出气流或喷溅液体冲击，应佩戴相应的呼吸防护用品、防护眼镜等个体防护装备；
应根据有限空间内可能存在的危害气体进行针对性检测，应至少检测氧气、可燃气、硫化氢和一氧化碳，气体检测结果应如实记录，内容应包括检测位置、检测时间、气体种类和浓度等信息。检测记录应经检测人员签字确认并归档保存；
有限空间作业应实行监护制，监护人员应全程进行监护，与作业人员进行实时联络，不得离开作业现场或者进入有限空间参与作业。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GB 46768—2025第5.2条、5.6条、5.7条、5.8条、6.3条
	

	01.1.11.016
	
	相关方管理类
	选用未取得相应资质的承包（承租）单位的。
	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
	

	01.1.11.017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采购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或经营许可资质单位的危险化学品。
	不得向未经许可从事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采购危险化学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01.1.11.018
	
	
	未与承包、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在承包、承租合同中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应与承包、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承租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得在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中要求安全生产责任全部由承包、承租单位承担。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01.1.11.019
	
	
	安全管理协议内容不符合要求。
	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内容应包括：双方安全生产职责、各自管理的区域范围；作业场所和人员、设备设施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双方有关安全生产的权利和义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应急救援责任等主要内容。
	《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七条
	

	01.1.11.020
	
	
	未对承包、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统一协调、管理；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应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
	

	01.1.11.021
	
	
	承包、承租单位进行危险作业的，未督促承包、承租单位进行作业审批，制定作业方案，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
	在进行有限空间内作业、动火作业、高处作业、带电作业等，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制定作业方案，按照本单位内部批准权限审批；
（二）落实安全交底，向作业人员详细说明作业内容、主要危险因素、作业安全要求和应急措施等内容；
（三）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管理，确认现场作业条件、作业人员上岗资格、身体状况符合安全作业要求，监督作业人员遵守操作规程，落实安全措施；
（四）配备与现场作业活动相适应的劳动防护用品，以及相应的安全警示标志、安全防护设备、应急救援装备；
（五）发现直接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立即采取应急措施，停止作业或者撤出作业人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十五条
	

	01.1.12.022
	
	安全生产投入类
	未按规定将安全生产费用纳入年度财务预算并专款专用。
	主要负责人应保证安全生产所必需的资金投入，并专项用于下列安全生产事项：
（一）安全技术措施工程建设；
（二）安全设备、设施的更新和维护；
（三）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
（四）劳动防护用品配备；
（五）重大危险源监控；
（六）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
（七）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演练；
（八）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或者救援服务；
（九）其他保障安全生产的事项。
	《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十八条；《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九条；《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四十六条
	

	01.2.01.023
	设备设施及物料类
	工艺及生产设备设施类
	游泳池存在视线盲区。
	游泳池应无视线盲区。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5.2条
	

	01.2.01.024
	
	
	游泳池浅水区水深大于1.2m或者儿童游泳池的水深大于0.8m。
	游泳池浅水区水深应不大于1.2m，儿童游泳池的水深应不大于0.8m。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5.3条
	

	01.2.01.025
	
	
	游泳池池面未设置醒目的水深度标识、深浅水区警示标识或深浅水区隔离带。
	游泳池池面应设置醒目的水深度标识、深浅水区警示标识或深浅水区隔离带。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5.4条；《体育场所安全运营管理规范 游泳场所》DB11/T 1218-2019第5.1.6条
	

	01.2.01.026
	
	
	带出发台的游泳池，从出发端开始延伸至少6.0m的范围内，水深小于1.35m。
	带出发台的游泳池，从出发端开始延伸至少6.0m的范围内，水深应不小于1.35m。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5.5条
	

	01.2.01.027
	
	
	游泳池出入水扶梯数量设置不足，扶梯带有粗糙或锐角部位。
	水面面积在500m2以下的游泳池应至少设置2个出入水扶梯，水面面积在500m2及以上的游泳池应至少设置4个出入水扶梯。扶梯应经过光滑倒角处理，不应有粗糙或锐角部位。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5.6条；《体育场所安全运营管理规范 游泳场所》DB11/T 1218-2019第5.1.10条
	

	01.2.01.028
	
	
	游泳池观察台数量设置不足、高度不符合要求。
	应配置有救生观察台。游泳池水面面积250m2以下的，应至少设置2个观察台；水面面积在250m2及以上的，应按面积每增加250m2及以内增设1个观察台的比例，配置观察台；观察台的高度应不小于1.5m。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19079.1-2013第7.1.1条
	

	01.2.01.029
	
	
	游泳池内的排水设施未设置安全防护罩。
	游泳池内的给水、排水口应设置安全防吸护罩。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5.8条
	

	01.2.01.030
	
	
	未进行水质监测。
	泳池开放期间，应进行水质监测并记录。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6.3条
	

	01.2.02.031
	
	辅助系统设备设施类
	游泳池池岸、卫生间、淋浴间及更衣室地面未做防滑处理；有破损时未及时进行维护。
	游泳池池岸、卫生间、淋浴间及更衣室地面应防滑；有破损时应及时进行维护。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5.7条
	

	01.2.02.032
	
	
	未设置应急广播系统，有关负责人不会使用应急广播系统。
	应设置能够覆盖全部营业区域的应急广播，并能够使用中英文两种语言播放，有关负责人应会使用广播系统。
	《北京市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定》第三十一条；《北京市安全生产条例》第三十四条
	

	01.2.02.033
	
	
	开放夜场的游泳场所未配置足够的应急照明灯。
	开放夜场的游泳场所应有足够的应急照明灯。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5.11条
	

	01.2.03.034
	
	消防设施类
	消火栓被埋压、圈占、遮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二十八条
	

	01.2.03.035
	
	
	灭火器软管损坏、筒体明显锈蚀；灭火器压力不符合标准，压力指针不在压力表绿区范围内。
	单位应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
	

	01.2.03.036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或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未保持正常使用或运行的。
	单位应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配置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
	

	01.2.04.037
	
	特种设备类
	特种设备未按规定的周期进行检验。
	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构提出定期检验要求，并将定期检验标志置于该特种设备的显著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四十条；《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GB 45067-2024第4.1条
	★

	01.2.05.038
	
	危险化学品类
	危险化学品未分区、分类存放，禁忌类危险化学品混合存放。
	危险化学品应分区、分类存放，禁忌类危险化学品不得混合存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四条；《北京市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定》第二十八条
	

	01.2.05.039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未做到阴凉、干燥、防潮、通风、避光，地面和踢脚未经防腐蚀、防渗处理。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阴凉、干燥、防潮、通风、避光，远离热源、电源、火源，地面和踢脚经过防腐蚀、防渗处理。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01.2.05.040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未设置明显的危险化学品警示标志。
	危险化学品储存场所、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上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01.2.05.041
	
	
	使用危险化学品的单位未保留与所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种类相符的化学品安全标签和安全技术说明书。
	应保留与所储存、使用危险化学品种类相符的化学品安全标签和安全技术说明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第五十七条；《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
	

	01.2.05.042
	
	
	使用腐蚀性、刺激性危险化学品，未设置应急处置设施。
	使用腐蚀性、刺激性危险化学品，应设置淋洗器、洗眼器等卫生防护设施。
	GB 17915-2013《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第4.3.3条
	

	01.2.06.043
	
	用电安全类
	线路裸露，出入配电箱（柜）未采取防止电缆损伤的措施。
	线路接头不得裸露，出入配电箱（柜）应采取防止电缆损伤的措施。
	GB 55024-2022《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第8.7.9条
	

	01.2.06.044
	
	
	配电箱（柜）周边0.3m内有可燃物，箱（柜）体内和下方搁置和堆放可燃物。
	配电箱（柜）体内和周围0.3m范围内不应搁置和堆放可燃物。
	《电气防火检测技术规范》DB11/T 065-2022附录B.2
	

	01.2.06.045
	
	
	配电箱（柜）未标识所控对象的名称，或与实际不符，箱门门锁失效。
	配电箱（柜）应按回路用途标识所控对象的名称，且与实际相符，箱门门锁完好。
	GB 55024-2022《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第8.4.1、8.7.10条
	

	01.2.06.046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设置不符合要求。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设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安装在户外的电气装置、临时用电、游泳池和浴室的电气设备、除壁挂式空调电源插座外的其他电源插座或插座回路未安装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二）安装在潮湿场所的电气设备未选用额定剩余动作电流小于30mA、无延时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三）安装在游泳池、浴室等特定区域的电气设备应选用额定剩余动作电流为10mA、无延时的剩余电流保护装置。
	GB/T 13955-2017《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第4.4.1、5.8条
	

	01.2.06.047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投入运行后，未每月按动按钮1次，检查其动作特性是否正常，无检查记录。
	剩余电流保护装置投入运行后，每月应按动按钮1次，检查其动作特性是否正常，并保存检查记录。
	GB/T 13955-2017《剩余电流动作保护装置安装和运行》第7条；GB 55024-2022《建筑电气与智能化通用规范》第10.3.1条
	

	01.2.06.048
	
	
	在易撞、易碰、浸水场所等易造成绝缘损坏的危险地方敷设临时低压电气线路，未采取保护措施。
	在易撞、易碰、浸水场所等易造成绝缘损坏的危险地方敷设临时低压电气线路，应采取保护措施。
	GB 26164.1-2010《电业安全工作规程第1部分：热力和机械》第3.5.6条、第3.6.5.4条；GB 50194-2014《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供用电安全规范》第7.1.1条
	

	01.2.06.049
	
	
	潮湿场所未采用防溅型插座。
	在潮湿场所，应采用具有防溅电器附件的插座，安装高度距地不应低于1.5m。
	GB 50055-2011《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第8.0.6条
	

	01.2.06.050
	
	
	移动式插座串接、超负荷、放置在可燃物上使用，属于非国标插座。
	移动式插座不得串接、超负荷、放置在可燃物上使用，不得使用非国标插座。
	DB11/T 065-2022《电气防火检测技术规范》附录B.2
	

	01.3.01.051
	人员类
	资格资质类
	游泳救生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未持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上岗。
	游泳救生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应持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上岗。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4条；《体育场所安全运营管理规范 游泳场所》DB11/T 1218-2019第6.1.3条；《体育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5版）》第四条第六款
	★

	01.3.01.052
	
	
	特种作业人员未按要求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上岗作业。
	特种作业人员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方可上岗作业。不得出现无证、假证、超资质作业等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19号《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第四、九、三十七条
	

	01.3.02.053
	
	操作行为类
	游泳池在岗专职水上救生员设置不符合规范要求。
	人工游泳池水面面积在250平方米以下的，在岗专职水上救生员不得少于3名；水面面积超过250平方米的，每增加250平方米，至少增加1名专职水上救生员（增加的面积不足250平方米的，按照增加250平方米计算）。
	《北京市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定》第二十六条；《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7.2条；《体育行业安全生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2025版）》第四条第六款
	★

	01.3.02.054
	
	
	开展游泳培训项目的，每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指导的培训对象超过10人。
	开展游泳培训项目的，每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指导的培训对象应不超过10人。
	《体育场所安全运营管理规范 游泳场所》DB11/T 1218-2019第6.1.2条
	

	01.3.02.055
	
	
	救生员在值班期间，不得从事教学、售卖或其他分散注意力的工作。
	游泳救生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不应在同一时间由同一人兼任。
	《体育场所安全运营管理规范 游泳场所》DB11/T 1218-2019第6.1.5条
	

	01.3.02.056
	
	
	游泳池人均游泳面积小于2.5m2。
	游泳池人均游泳面积不小于2.5m2，应对参加游泳的人数进行统计，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限制措施。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7.3.3条；《体育场所安全运营管理规范 游泳场所》DB11/T 1218-2019第6.2.2条；《北京市体育运动项目经营单位安全生产规定》第二十三条
	

	01.3.02.057
	
	
	在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进入电梯轿厢。
	禁止在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进入电梯轿厢。
	《北京市消防条例》第三十六条
	

	01.3.03.058
	
	个人防护用品使用类
	未配备救生浮标、救生杆、救生圈、救生板、救生绳和护颈套等救生器材，或者救生器材不完好。
	应配备救生浮标、救生杆、救生圈、救生板、救生绳和护颈套等救生器材，并确保完好有效。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7.1.2条
	

	01.3.03.059
	
	
	游泳场所未配备专用急救箱，未在醒目位置设置急救点。
	游泳场所应配备专用急救箱，配有急救药品，并于醒目位置设置急救点。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7.1.3条；
	

	01.4.01.060
	场所环境类
	标志及标识类
	儿童池未设置醒目标识，或者配置了戏水设备。
	儿童池应有醒目标识，并不应配置戏水设备。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5.13条；《体育场所安全运营管理规范 游泳场所》DB11/T 1218-2019第5.1.7条
	

	01.4.01.061
	
	
	未在醒目位置公示游泳救生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的姓名、照片、职业资格证书编号等信息。
	应在醒目位置公示游泳救生员和社会体育指导员（游泳）的姓名、照片、职业资格证书编号等信息。
	《体育场所安全运营管理规范 游泳场所》DB11/T 1218-2019第6.1.4条
	

	01.4.01.062
	
	
	未在醒目位置设置“游泳人员须知”“严禁跳水”“严禁追跑打闹”“防滑”“佩戴泳帽”等必要的安全要求及警示。
	应设置醒目的“游泳人员须知”“严禁跳水”“严禁追跑打闹”“防滑”“佩戴泳帽”等必要的安全要求及警示。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7.3.2条；《体育场所安全运营管理规范 游泳场所》DB11/T 1218-2019第6.2.2条
	

	01.4.01.063
	
	
	未在游泳池周边醒目位置悬挂安全制度。
	应在游泳池周边醒目位置悬挂安全生产责任制，溺水抢救操作规程，溺水事故处理制度，游泳设施、设备、器材安全检查制度，游泳救生员定期培训制度。
	《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第1部分：游泳场所》GB 19079.1-2013第7.3.1条；《体育场所安全运营管理规范 游泳场所》DB11/T 1218-2019第4.1条
	

	01.4.02.064
	
	安全疏散类
	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畅通，无占用、堵塞、封闭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或者有其他妨碍安全疏散的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十六条
	

	注：备注中标识“★”的，属于本行业的重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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